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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 
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的通知 

 

各单位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、附属中小学、独立

学院： 

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实施

办法，落实省委关于作风建设有关规定，推进“清廉学校”建设，

强化师德师风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教育生态，根据《中共

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关于严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和教师违规操办

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严禁学校全体

党员、干部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坚决做到“六个严禁” 

学校全体党员、干部和教师要坚决做到“六个严禁”，即：

严禁用公款、公物、公车等操办宴请活动；严禁以配偶或其他亲

属名义，分批次、分地点操办“升学宴”和“谢师宴”；严禁借

子女升学之机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金礼品或赞助费等；严禁

用公车、公款租车或利用职权借用企业、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送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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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入学或外出旅游；严禁用公款报销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；严禁

教师接受学生、家长以感恩名义赠送的任何钱物、有价证券，或

通过物流快递、电子商务等手段收受电子预付卡、微信红包等。 

二、把纪律教育做深做实做透 

各单位要坚决站在维护学校良好形象的高度，把严禁党员、

干部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作为当前一项

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通过专题部署、召

开会议、提醒谈话、案例通报、警示教育、签订承诺书等方式，

引导全体党员、干部和教师严格遵守有关纪律，防微杜渐、引以

为戒，自觉抵制和不参加任何形式的“谢师宴”“升学宴”，明确

违规参加和举办“谢师宴”“升学宴”的有关纪律要求，杜绝学

校全体党员、干部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

现象发生，坚决扼制不良风气。 

三、严格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

各单位要“看好自的门，管好自己的人”，将严禁党员、干

部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的纪律要求与“清

廉学校”建设、与党风廉政建设同部署、同考核、同查处，与正

在开展的师德师风专题教育紧密结合，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、

党组织主体责任、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共管责任。各

级党组织、各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不定期组织明察暗访，

同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鼓励广大群众进行监督。对检查、暗访

和举报发现违规操办和参与“升学宴”“谢师宴”等问题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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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、查处一起、曝光一起，并依规依纪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及责

任人的责任。 

请各二级单位党组织于 2021年 8月 26日前，将工作落实情

况形成总结报告，报送至党委办公室王晓强 OA邮箱。 

联系人：王晓强 

联系电话：13669759313 

 

 

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8日 


